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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依附民
·

兵户不属普通民户
,

身分地位比郡县编户要低
。

兵户的子弟终身为兵
,

世代

为兵
。

吏民的
`

晴况大体上也是这样
。 《三国志

·

吴三嗣主传 》 载永安元年十一月语曰
: “

诸

吏家有五人
,

三人兼重为役
,

父兄在都
,

子弟给郡县吏
,

既出限米
,

军出又从
,

至于家事无

经护者
,

肤甚憨之
。

其有五人
·

三人为役
,

听其父兄所欲留
,

为留一人 犷除其来限
,

军出不

从
。 ”

可见吏民之家役课的繁重
·

身分的低贱
·

伞井熟公
:
:

潇称鹅澡节麟举{
吏驱公 (即褚袁 ) 移牛屋

。 ”
沈充发现后

, “ 于公前鞭亭吏
,

欲以谢惭
。 ”
刘宋时有对干

、

憧行杖的制度
。

《南史
·

张融传》 :
声大明五年制

:

止品清官行憧
、

千杖不得出十
。 ”

唐人

杜佑在 《通典 》 卷 3 5中解释
; “ 干者

,

若门仆之类也
。 ” 《三国志

·

虞翻传 》 就把康芳营门

的门仆称为
“
营门吏

” 。 几

胡三省在 《资治通鉴》 卷 12 5元嘉二十七年条
, “

若诸佐不 可 遣
,

亦

可使憧干来
”
文后注日

: “
诸佐

,

谓佐吏也 ; 憧干
,

则给使令者耳
。 ”
憧

、

干都可以概括在

吏的名下
,

只是职掌上有些差别
。

大明五年之制是对职官随意 肉刑吏力的限制
,

在此之前则

不受限制
。

《宋书
·

赵伦之传 》 :
宋文帝时

,

赵伯符为丹阳尹
, “
在郡严酷

,

吏人苦之
, 「

或

至委叛被录赴水而死
。

典笔吏取笔不如意
,

鞭五十
。 ” ,

刘爵为南康公
· “

南康国吏二百许

人
,

不问有罪无罪
,

递互与鞭
。 ”

⑦两件事都发生在大明限令之前
。

有的官吏暴 行令人 发

指
。

宋孝武帝时东阳太守张淹崇佛
,

竟
“ 逼郡吏烧臂照佛

。 ” ⑧当时法律规定职官杀害吏人

要免所居官
,

收付大理治罪
。

但实际上却常是任官
“
忿杀 自由

” ,

很 少 诉诸 刑宪
。

《 宋

书
·

宗惹传 》 : “
征北府主簿 (宗 ) 绮尝人直

,

而给吏牛泰 与绮 妾 私 通
,

(从 弟 ) 惹 杀

泰
,

绮壮其意
,

不责也
。 ” 《宋书

·

王弘传 》 也载
,

世子左卫率谢灵运杀害吏人
, “

弃尸洪

流
” 。

由护
`

事发京散 播闻遐迩
, ”

影响很大冷懈才对他进行处攀 但也只是
“
免官而

已 ” 。

第三
、

东晋南朝的 吏民是全家服役
、

世代相袭的
。

他们象这时的兵户一样
,

另有户籍
。

《宋书
`

良吏传朴
“

(始兴 ) 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解
,

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

十解
。

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
。

且十三岁儿未堪田作
,

或是单迥
,

无相兼通
,

年及应输
,

、

便自逃逸
。

既遏接蛮
、

但
,

去就益易
。

或乃断截支体
,

产子不养
,

户 口岁减
,

实此之由
。

”

《梁书
,

安成王秀传》 讲
,

萧秀任荆州刺史
, “
简府州贫老

、

单丁吏
,

一 日遣五百人`
”
个

别吏户
,

即使偶而获得暴发机会
,

只要未免吏名
,

一

身分
、

地位就不能改变
。

梁武帝天监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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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定的数额为满足
, “ 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

。 ” L为了逃避租税赋役
,

许多编户被迫流

移
, “
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

。 ” L为士族
、

大户所挟的
“ 私附

” ,

人数很多
。

象山遐到余姚

县八旬
,

就
“
出口万余

” 。

L余姚虞亮一人 “ 藏匿亡命千余人
。

” L编户流入私门
,

严重影 一

响国家租税赋役收入
,

发展下去
,

势必
“ 国弊家丰

” 。

东晋南朝政府制止编户流人私门的措

施很多
。

把部分编户转变为吏户
,

强化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

即是共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

其

次
,

封建政府还可以扩大对这部分人 口的剥削名页; 占有他们吏多 l而剩奈劳动不自剩余严节否; 俞
引宋代始兴郡大田武吏成丁的课米额为六十解

,

而同时期编户成丁的课米额只是五石
。

L据

人计算
,

用吏耕种的职官禄田
“
租率达十分之五

、

六
。

这个剥削量伺当时郡大田武吏所受的

剥削一样苛童
,

相当于曹魏对屯 田兵的剥削
。 ” L特别是要吏身终身服役

、

世代 相 袭 的 制

今 更使得地主政权对这部分农民的超额掠夺有了时间上的保障
。

吏民与封建政府之间完全

是农奴与主人的关系
。

东晋南朝政府在一部分民户中推行强化人身依附关系的政策
,

在当
一

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可

行了
。

第一
、

当时人身依附关系不但广泛存在于私家
,

而且存在于国家
, “ 人身依附关系构

成该社会的基础
· ” L士族地主除古有大量的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奴脾外

,

还占有大量的身

分半自由的部曲
、

佃客等依附人口
。 “

客皆注家籍
, ”

也
“
皆无课役

, ”
@ 他们不在政府注

籍
,

不对国家承担任何义务
。

封建政府直接控制的人口中也有兵户
、

百工户
、

乐伎户等国 家

依附民
。

马克思讲
,

中世纪的欧洲
“
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

活领域
,

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
。 ”

@ 东晋南朝的社会状况也是这样
。

因此
,

国家把部分

编户转变成依附民是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允许的
。

第二
、

大量史实证明
,

在封建国家严密控

制之下
,

普通编户名义上是身分自由的平民
,

而实际上他们 自由程度很有限
。

例如
,

政府严

禁编户 自由迁徙
。 “

迁徙去来
” 、 “ 流亡不归

”
不是

“
公违土断

” ,

就是触犯刑律
。

任何人

都不能对流亡户 口寄附隐藏
。

晋令
: “

藏户 当弃市
。 ” L不许编户自由迁徙

,

而政府却能够

任意对民户进行割属
。

把他们强制性地徙往新地
,

一经迁徙属籍就不能再变动
。

最能说明编

户不自由性质的还是符伍组织中的连坐法
。

当时政府对违反各种制度和法律的编户
,

根据其

犯
“
罪

”
程度的轻重

,

不但给予本人惩处
,

其家庭成员
、

亲戚及与之比邻同伍的编户都要同
_

坐受罚
。

所以
,

政府把 自由程度如此有限的编户转变成依附民的吏户并不是十分费周折的事

情
,

只要将束缚在这些农民身上的绳索勒得再紧一些就行了
。

东普南朝时期吏的数 目很多
。

《宋书
·

武帝纪》 : “
永初主年三月乙丑

,

初限荆州府置

将不得过二千人
,

吏不得过一万人
;
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

,

吏不得过五千人
。 ” 这是刘裕对

翔。都督府和荆州刺史府置吏人数的限制
。

经过刘裕庄缩后
,

两个政府机关吏的人数还有一万

五千人
。

精简之前
·

人数一
触

更冬 其他各私 吏的 员额也不是个小数氏 前弓} 《宋书
·

刘粹传》 载刘粹补雍州府吏的沙门就有二千余人
。

这是宋文帝即位之初的事情
。

元嘉六年
,

宋文帝接受主弘的请求
,

以
“ 司徒府宜须事力

”
为由从卫将军府

“
割二千 人 配府

。 ” 《宋

书
·

王弘传》 记载这件事
,

明确指出这些割配人 口是
“
曹局吏役

” 。

前引 《宋书
·

江夏王义

恭传》
,

大明三年宋孝武帝给刘义恭一次
“
更增吏憧千七百人

。 ”
东晋南朝时期 的 封 国 很



小
,

重要性远不及郡县
、
而吏员常过百数

,

如刘岂的南…康国就有
“ 吏二百许人” 、

封建政府对于吏的使用主要集中在
」

以下五个方面
。

(一 ) 农业生产

续月厂
(二 ) 其他生产性劳动

品辍吏从事的非农亚性生产劳动
一

,

宋文帝时
,

灰炳之为长沙内史
, “

有采樵
、

采集水产
国吏运载樵荻

,

无 咒竺器爵霭鬓藻纂戳

葬拼拼(三 ) 政府机关的公务服役

考淤钻举祺臀戴
有异志

,

乃命典药吏日
_

: 切药刀甚钳
:

可砺之
。 ” 前引 《 宋书

二

赵伦之传》 谈到的典笔吏也

是一种为职官服务的公务之丈
。

社佑释
“
午

”
若以卜之类

。 雄鬃书
一

_

良吏嘟 款还沈龋为余

姚令惩办不法
,

_

“ 召其老者为右头仓监
,

少者补县憧
。

奢号泣道路
。

,, 石头仓监即是澎类



“
干

”
名称的吏

。

干在吏中地位稍高
。

《 三国志
·

邓艾传》 :“ ( 邓艾 )以 口吃不得作干佐
,

为稻田守丛草吏
。 ”

东晋南朝千在吏中的位置大约与三国时期没有区别
。

吏更多的工作是为
公务担任趋走传递

。 、梁书
`

萧景传方
、 一 _ “

有 田舍老姥尝诉 { 得符劝)室戛石喜童习蔽郎蒙而奢

语 日
:

萧监州 (萧景 ) 符火垢妆手
,

何敢留之
。 ”

·

(四 ) 从事战斗

三国时期
,

在军队中的吏和兵一样都有战斗任务
。 《三国志

·

甘宁传 》 ;
孙 吴 军攻 皖

城
, “

宁手持练
,

身缘城
,

为吏士先
。 ”

孙吴军中还有很多的
“
武射吏

” 。

两晋南朝的吏也

有 “ 武吏
” 的名目

,

其名称本身就有浓厚的军事色彩
。

《晋书
,

山涛 传 》 : “
吴平 之 后

,

(晋武 ) 帝诏天下罢兵役
,

示海内大安
,

州郡悉去兵
。

大郡置武吏百人
,

小郡五十人
。 ”

显

然
,

武吏的设置包含顶替被去兵士的 目的
。

有关东晋南朝的史籍中
,

记载政府使用吏进行战斗

的事例不胜枚举
。

喃齐知 张嚷传 》 :

齐明帝
“
以璃素著千略

,

授平东将军
、

吴郡太守
。

“ ·

…及 (王 ) 敬则反
,

璞遣将吏三千人迎拒于松江
。 ”

而 《南史》 本传记载此事云
: “

壤遣

兵迎拒
。 ”

这里甚至吏
、

兵不分
。

大约说明
,

吏是以军事组织形式编制的
,

平时是吏
,

战时

很容易被当做乒来使用
。

- -

(五 ) 职官的给力
-

东晋南朝时期官吏在任职期间内
,

国家除给予相应的经济待遇即
“ 录 ”

_

以外
,

还配给一

定供私使的劳动人手即
“ 力 ” 。 “ 力 ”

也称
“ 事力

” 或 “
人力

” ,

因为力的主要成员是吏
,

所以
“ 力 ” 经常又被称为

“ 吏力
” 。

这种以满足职官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而给的吏力
。

名 目

众多
。 `

南朝有给
“

邺吏
” 、

给 “
亲信

” 、

给
“

扶
”
的制度

。

《南史
·

沈庆之传 》 :

宋孝武帝时
“
沈庆之位次司空

,

(柳 ) 元景在从公之上
,

给邱吏五十人
二 ” 《南齐书

·

张藻传 》 :

齐武

帝时
,

张瑰
“

为散骑常侍
、

光录大夫
。

郁林即位
,

加金章紫缓
。

隆昌元年给亲信二十人
。 ”

`

《梁书
·

柳锁传 》 :

天监四年
,

柳
J

淡 “
转金紫光录大夫

,

加散骑常侍
,

给亲信 二 十 人
。 ”

《 梁书
·

良吏传 》 :

天监十四年诏曰
: “

光录大夫孙谦
,

清慎有闻
,

白首不息
。

高年旧齿
,

宜加优秩
。

可给亲信二十人
,

并给扶
b ”

在 《陈书 》 的 《侯安都传 》 和 《 袁宪传 》 中都记载

有
“ 给扶

” 的诏令
。

所谓
“
亲信

” 、 “

扶
”
和

“
邺吏

”
大约是料理职官私人生活的贴身的役

使
。 “

扶
” 的意义更易明了

,

最初所给对象恰是年老体弱之人
。

永明七年
,

齐武帝曾把这个

用意说得很清楚
。 “ 诸大夫秩隆重

,

录力殊薄
,

所谓
一

`车
J

准旧
、

趋桥敬老
。

可增傣
,

详给见

杯
” L但到陈时给 “

扶” 的职官不限定是老朴 给
“ 扶 ” 己成为一种皇帝特殊 给 予 的 荣

氰
.

有些吏力可供职官家庭私使
。

《全晋文 》 翻
o载萧统之 《 陶渊明传》 : “ (陶潜 ) 为彭

泽令不以家累自随
,

送一力给其子
。

书曰
: `

汝旦夕之费
,

自给为难
。

今遣此力
,

助饮薪水

之劳
。

此亦人子也
,

可善遇之
。 , ” 《宋书 .11 卸 、l王义庆传 》 :

宋文帝时
, “ (荆 ) 州统内

官长亲老
,

不随在官舍者
,

年听遣五吏晌家
。

先是王弘在江州亦有 此 制
。 ” 《宋 书

·

孔 凯

传卜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
,

孔道存为江夏内史
·

咐东土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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